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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31         证券简称：穗恒运 A        公告编号：2024—038 

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第二次会议于 2024 年 8 月 19 日发出书面通知，于 2024 年 8 月 29 日上午以

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 11 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11 人。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并经记名投票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4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公司编制和审核《2024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程序符合法律、

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

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表决结果：同意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签署了公司 2024 年半年度报告的书面

确认意见。 

详情请见公司同日披露的《2024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聘请 2024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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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根据公司 2024-2026 年年审会计师事务所选聘项目（项目编号：

ZDA-HY-2024-0514001），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议，拟在 2024 年

变更公司审计机构，不再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改聘请中标单位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4 年年

度审计机构，期限一年。 

公司 2024 年度审计费用为 112.8 万元，审计服务内容包括:（1）为

本公司半年度合并财务报告（含财务报表及会计附注）提供复核审阅

服务并出具半年度合并审阅报告（含财务管理建议）；（2）为本公司、

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子公司年度财务报告发表审计意见并出具审计报

告（含合并和单体）、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规定要求

的其他报告（如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专项报告等）；（3）审核

本公司、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子公司“久其系统”中的财务决算报表

及其附表数据，并在此基础上，按照广州开发区国资局要求的格式出

具合并及单体财务决算专项说明审计报告、财务情况表及其他指标数

据复核说明、管理建议书、财务评价书、内控测评报告等所有财务决

算报告；（4）为本公司、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子公司提供年度企业所

得税汇算清缴审计服务。 

表决结果：同意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详情请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关于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募集资金 2024 年半年度存放与使用情

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11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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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并一致通过。 

详情请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关于募集资金 2024 年半年度存放与使

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 

鉴于募投项目“潮南陇田 400MWp 渔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潮

阳和平 150MW‘渔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 已基本完成光伏区和升

压站的建设，但出线工程仍在推进，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上述募投

项目的预计投产时间延期至 2025 年 3 月，力争 2024 年 12 月投产。 

表决结果：同意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保荐人就该事项发表了核查意见。 

详情请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预计投产时

间延期的公告》。 

（五）审议通过了《召开 202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有关事项的

议案》。同意：公司于 2024 年 9 月 20 日（星期五）以现场投票与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 202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表决结果：同意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详情请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关于召开 202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通知》。 

三、备查文件 

第十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8 月 30 日       


